（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1.抽检任务数量
2026年新建区市场监督部门安排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800批次，其中省级转移监督抽检249批次，县级食品安全抽检551批次。采购人根据《关于印发2026年南昌市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通知》【洪市监字[2026]16号】文件实施，各抽检任务在各自总批次不变的前提下，抽检项目及批次可根据消费时令实际情况在各自本抽检任务范围内进行调整。
2.工作要求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应严格落实市场监管总局、省局、市局和属地抽检计划安排和抽检工作要求，确保年度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抽检任务按时间要求和消费时令推进到位，不合格（问题）食品依法及时处置到位，抽检及处置结果信息公布到位。2026年12月7日前所有食品抽检监测数据要全部录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供应商必须能满足采购人对抽样检验具体时间、人员、抽检设施配备等安排，保证按照采购人安排的时间、要求执行，及时保质完成抽样、检验、检验结果确认、检验结论通知、复检、复检样品移交保管、结果报送、信息录入、抽检信息统计、抽检工作分析报告等工作环节，确保按服务要求完成任务。费用结算时以系统中抽检信息录入完成的有效样品为准，抽检环节产生的废样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检验结果的处理
3.1出具检验结论、提供检验报告及有关材料的送达、告知：成交供应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的通知》、《食品检验工作规范》等政策法规执行。
3.2对被抽检单位异议的处理以及复检：
协助采购人处理被抽检单位提出的异议申请。
初检机构配合有关复检工作，复检机构依法开展复检工作。
具备复检机构资格的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要求的复检任务时，应予以受理。特殊情况不能接受的，复检成交供应商应说明理由并与采购人协商解决。复检机构由采购人确定。
复检结果表明合格的，复检费用由初检机构承担；复检结论表明不合格的，复检费用由被抽检单位承担。
对不需要复检的异议，采购人依法受理后，转交相关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处理和答复，采购人不介入处理过程；成交供应商应当及时将处理和答复的结果反馈异议人，直至双方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并上报采购人备案。
3.3涉及抽检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成交供应商必须保密，不得向除采购人以外的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情况。
3.4结果送达：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检验完毕后，成交供应商应当出具检验报告，并按规定送达。
3.5数据上报：按采购人要求定期上报抽检信息。

